
 

活動章程 

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章程 (第七屆)  

1. 競賽概述 

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以下簡稱競賽）由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及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合辦的群眾性科技活動。本競賽以全香港中四至中七學生為對

象。目的在於激勵學生學習數學和電腦的積極性，提高學生建立系統（數學）模型和

運用數學方法與電腦計算技術解決實際問題的綜合能力，鼓勵同學踴躍參加課外科技

活動，開拓知識面，培養創造精神及合作意識，為進入大學做好準備。 

2. 競賽內容 

競賽題目來源於經過適當簡化和加工的實際問題，不要求參賽者預先掌握深入的專門

知識，只需要普通中學的數學程度，題目有較大的靈活性供參賽者發揮其創造能力。 

3. 日程  

日期 時間 活動 

2012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公開講座 

2012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 全日 學生講座一、二、三 

2012 年 4 月 28 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第一回合初賽 

2012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正午十二時 第二回合初賽 

 下午二時至六時 決賽 

2012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 

 

下午 頒獎典禮（地點待定） 

4. 組織形式 

4.1. 競賽以隊際形式進行，每隊兩名學生。 

4.2.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通過其就讀中學報名參賽。 

4.3. 每所中學可以派出多隊學生參賽，但因場地所限，大會有權決定最終參賽隊

伍數目。 

4.4. 每所中學可設一名指導教師，從事賽前指導和參賽的組織工作。 

5. 競賽講座 

5.1. 大會將提供一次公開講座和三次學生講座。 

5.2. 公開講座定於 2012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舉行，以老師和學生為對象，目的

在於介紹和推廣系統建模與優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簡介參賽規則及給予

老師和學生與主辦單位面談的機會。 

5.3. 三次學生講座定於 2012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舉行，對象為各參賽學生，但

亦歡迎各指導老師到場觀摩學習。此講座系列目的在於教授系統建模與優化

的技巧。凡出席所有學生講座的參賽學生或指導老師，皆可獲得聽講証書。 

6. 競賽形式 

6.1. 競賽分為初賽（共兩回合）和決賽兩部份。 

6.2. 第一回合初賽形式： 

6.2.1. 第一回合初賽定於 2012 年 4 月 28 日（星期六）舉行。競賽於上午十時

正開始，下午五時正結束。大會將為參賽者安排午餐飯盒。 



 

6.2.2. 參賽學生必須攜帶有效學生證到由大會提供的場地進行競賽。 

6.2.3. 大會將隨機安排座位，並提供電腦予參賽者上網搜索各種資源。 

6.2.4. 大會將給予一題問題。參賽隊伍必須以書面報告形式作答，在限定時間

內完成。答卷內容需包括問題描述、模型假設、求解詳細步驟、求解結

果、結果的分析和檢驗、模型的改進等；如需通過程式實現求解步驟，

還需提交程式文件。 

6.2.5. 所有提交之答卷及程式文件，必須以指定名稱格式儲存在指定位置。 

6.2.6. 比賽期間，參賽隊伍嚴禁以任何方式（例如：通過網路對話、電話等）

尋求他人的幫助。 

6.2.7. 禁止攜帶硬碟、軟碟、光碟、快閃記憶體等貯存設備進入競賽場地，參

加隊伍必須自行把答卷、程式文件等，電郵到自備的電子郵件賬戶，以

準備第二回合初賽。 

6.3. 第二回合初賽形式： 

6.3.1. 第二回合初賽定於 2012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競賽於上午十

時正開始，正午十二時結束。 

6.3.2. 參賽學生必須攜帶有效學生證及穿著整齊校服（拍照用），到由大會提

供的場地進行競賽。 

6.3.3. 參賽隊伍必須自行攜帶簡報檔案；沒有攜帶簡報檔案的隊伍當作棄權

論。 

6.3.4. 大會將隨機安排先後次序，並提供電腦投影機作口頭報告之用。 

6.3.5. 每隊參賽隊伍各有 10 分鐘時間，為他們在第一回合所作的答案作一口頭

報告，並需於隨後的 5 分鐘內回答評審員的提問。 

6.3.6. 參賽隊伍可以在口頭報告中改進第一回合答案，但需於口頭報告時作出

交代。 

6.4. 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成績分別佔初賽成績 70％和 30％。初賽結果將於決賽時

公佈。 

6.5. 決賽形式： 

6.5.1. 決賽定於 2012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即第二回合初賽日之下午舉行。

競賽於下午二時正開始，六時正結束。 

6.5.2. 大會將隨機安排先後次序，並提供電腦投影機作口頭報告之用。 

6.5.3. 每隊參賽隊伍各有 10 分鐘時間，為他們在第一回合所作的答案作一口頭

報告，並需於隨後的 20 分鐘內回答評審員和公眾的提問。 

6.6. 決賽結果將於頒獎典禮時公佈。 

7. 競賽規律 

7.1. 參賽隊伍應盡力完成競賽。 

7.2. 嚴禁騷擾其他參賽者。 

7.3. 嚴禁破壞設施。 

7.4. 如有投訴，須於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向大會裁判提出。一切結果，以大會決

定為準。 

7.5. 對違反競賽規則的參賽學生，一經發現，取消整隊參賽資格，成績無效。 

7.6. 競賽場地內不准飲食。 

 

8. 評審辦法和獎項 



 

8.1. 競賽以假設的合理性、建模的創造性、結果的正確性、分析的技巧性和語言

文字表述的清晰程度為評審標準。 

8.2. 大會將聘請專家組成評閱委員會，選出冠、亞、季軍、最佳文字報告獎、最

佳口頭報告獎各一名，及優異獎多名。 

8.3. 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成績分別佔初賽成績的 70％和 30％。 而初賽成績和決賽

成績各佔總成績的 50％。 

8.4. 初賽結果將於決賽時公佈；而決賽結果將於頒獎典禮時公佈。頒獎典禮將於 5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舉行。(地點待定) 

8.5. 所有得獎者均獲頒發得獎証書和一定面額的書卷作為獎勵，其學校獲頒發獎

杯或獎座作為紀念。其餘凡合格完成答卷者，均獲得參賽證書。 

9. 經費 

9.1. 參賽隊伍無需繳納報名費。 

9.2. 競賽費用和獎勵資金將由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贊助。 

10. 大會提供之電腦設備 

10.1. 大會將提供每人一部桌上型電腦（主機、顯示器、滑鼠及鍵盤）及軟件，軟

件包括： 

 Microsoft Windows XP (English Edition) 及內置中文輸入法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Microsoft Office 2003 (English Edition) (Word, Excel, Powerpoint, Access, 

FrontPage) 

 Microsoft Visual C++ 

 Microsoft Visual Basic 

 Turbo Pascal 

10.2. 所有電腦將連接上互聯網供參賽者搜尋資料（唯其餘網絡功能，如 FTP, ICQ, 

MSN 等將被禁止)。 

10.3. 大會將不會提供任何電腦打印或掃瞄設備 

11. 結語 

11.1. 大會保留隨時修改本競賽章程的權利。 

11.2. 競賽結果以大會最後決定為準。 

 

 


